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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教委办〔2026〕90号


重庆市涪陵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学区管理中心、直属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全市、全区教育大会精神，持续深化普通高中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根据市教委《关于做好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渝教基函〔2026〕21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就做好2026年涪陵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招生对象为参加2026年涪陵区统一组织的中考，并填报我区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志愿的初中毕业生。

二、招生计划

（一）招生学校。今年普通高中招生学校12所，分别是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涪高中、涪陵一中、涪陵二中、涪陵七中、涪陵十中、涪陵十七中、涪陵十八中、涪陵二十中、涪陵外国语学校（民办）、涪陵立达学校（民办）；其中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涪高中、涪陵十七中为市级重点高中，涪陵十八中为区级重点高中，其余学校为一般高中。综合高中试点招生学校2所，分别是涪陵职教中心、涪陵信息技术学校（民办），录取学生注册普通高中学籍，可参加普通高考。

（二）招生计划。全区普通高中计划招收171个班、学生8500人，其中：市级重点高中招收86个班、学生4300人；区级重点高中招收18个班、学生900人；一般公办高中招收43个班、学生2150人；一般民办高中招收14个班、学生650人，其中260人（含艺体特长生35人）纳入区教委统一招生录取，收费标准按照两所民办学校在区发改委备案的核定价格执行。综合高中计划招收10个班、学生500人，其中涪陵信息技术学校（民办）收费标准按其在区发改委备案的核定价格执行。
任何高中学校不得擅自调整招生计划，凡超计划招收的学生，市教委不予注册学籍，责任由学校自负。

三、招生办法

2026年我区普通高中招生由特长生招生、指标招生和常规招生三部分组成，其中特长生招生根据各学校招生计划、学生志愿、专业测试成绩以及中考成绩综合录取，指标招生根据各校指标数、学生志愿及分数进行录取，常规招生（含综合高中招生）根据各校招生计划、学生志愿及分数划线录取。

（一）特长生招生

1.艺体特长生。为健全我区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体育、艺术后备人才培养，2026年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涪高中、涪陵一中、涪陵二中、涪陵七中、涪陵十中、涪陵十七中、涪陵十八中、涪陵二十中、涪陵外国语学校、涪陵立达学校等12所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收艺体特长生262人，艺体特长生作为普通高中提前批录取，具体招生办法见《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艺体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涪陵教委办〔2026〕76号）。

2.体育后备人才。为推进我区体教融合工作，按照《涪陵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入学管理办法》（涪教发〔2023〕14号），2026年对体育后备人才入学实施升学优惠政策，并纳入提前批录取。
（二）指标招生

今年，将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涪高中、涪十七中等4所市级重点高中招生计划数的70%作为指标数，合理分配到区内初中学校（其中50%计划按照区内初三年级符合条件学生人数平均分配到初中学校），共计投放指标计划3010人（具体分配指标见附件2）。指标招生在普通高中划线录取前进行录取。市级重点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需达到指标录取学校录取分数线下10分及以内（如：某市级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为700分，则其录取指标生中考总分应在690分及以上）。
从2024年9月入学的初一新生起，我区市级重点高中70%的招生计划全部按照区内初中学校初三年级符合条件学生人数平均分配到初中学校。

（三）常规招生

1.招生宣传。区教委统一编印《涪陵区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指南》。各初中学校务必在6月初将《招生指南》免费发给初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中的学生人手一册、签字领取（表样见附件3）。
2.志愿填报。凡报考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的学生，必须填涂《涪陵区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招生机读志愿卡》（附件4），未报考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的学生不填涂志愿卡。志愿填报要求如下：

（1）指标录取志愿。考生只能在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涪高中、涪陵十七中4个志愿中选择一个填报。

（2）划线录取志愿。设志愿一批次、志愿二批次、志愿三批次、志愿四批次、综合高中。志愿一批次，设涪陵五中、实验中学、首批市级重高3个志愿，考生只能在3个志愿中选择一个填报，不能确定选填涪陵五中还是涪陵实验中学志愿的考生，选填“首批市级重高”，区教委在录取时根据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录取情况及考生成绩进行调配录取；志愿二批次，设涪高中、涪陵十七中、涪陵十八中3个志愿，考生只能在3个志愿中选择一个填报；志愿三批次，设涪陵外国语学校、涪陵立达学校、涪陵一中、涪陵二十中日语班、涪陵二十中5个志愿，考生只能在5个志愿中选择一个填报；志愿四批次为平行志愿，设涪陵二中、涪陵七中、涪陵十中3个志愿，考生可按意愿依次选择一个填报；综合高中设涪陵职教中心、涪陵信息技术学校（民办）2个志愿，考生可按意愿依次选择一个填报。

指标录取志愿不能互相兼报，指标录取志愿与划线录取志愿可互相兼报。划线录取志愿中不同批次志愿可互相兼报，划线录取志愿中同一批次志愿不能互相兼报。志愿三批次中，填报“涪陵二十中日语班”志愿的由“日语班”优先录取，未被录取的纳入“涪陵二十中”志愿按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志愿四批次、综合高中批次，建议考生各志愿均填报且不重复。

（3）志愿卡填涂。志愿卡填涂在中考最后一堂（英语学科）开考前30分钟进行，各考场组织考生进入考室在机读卡上用2B铅笔填涂志愿。监考教师负责志愿卡考生信息条形码的粘贴；志愿卡的所有信息全部由学生自己填涂，不得由其他人代填，监考教师不得干预学生的志愿填报意向。考生在填涂时一定要仔细，特别注意不要涂错所选学校，如填涂有误要立即修改，因用笔不当、填涂不规范或错误导致志愿卡不能有效扫描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3.志愿录取。

（1）录取的必备条件。一是考生考试成绩总分达到所填报志愿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考生考试成绩总分包括以下五项：①中考七门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总分700分；②初二生物、地理结业考试成绩，两科总分100分；③中招体育考试成绩，总分50分；④初中理化生实验操作成绩，总分30分；⑤按规定享受的降分。二是考生综合素质评价达到相关要求。报考市级重点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其综合素质评价中的思想品德、学业成长、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实践创新五项全部达到合格并且2项以上达到“B”等及以上；报考区级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各项必须全部达到“合格”或“D”等及以上。初中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由学校具体组织实施。

（2）降分政策。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凭户口及身份证，归侨、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凭市侨办、市台办证明，在普通高中招生时降5分录取。烈士子女和现役军人、公安英模，一至四级因公伤残军人、一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时，凭有关证明材料按相关优待政策规定执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参照现役军人子女优待办法执行。符合以上降分政策和优待政策的考生，只能享受其中分数最高的一项政策进行降分，降分分数不累加。

考生降分必须先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审核降分原件、填写降分登记公示表（附件5），并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5个工作日，无任何异议后，由学校将考生的降分填写在中考报名登记表相应列，经校对无误后把降分登记公示表、加盖鲜章的降分证件复印件一并报区教委基教科审核。

（3）录取分数线划定。严格按照学生志愿、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划定录取分数线。

（4）录取步骤。在考生综合素质评价达到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分以下两步录取：第一步录取指标生，根据各校的指标数，按照学生指标志愿，以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首先录取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的指标生，录取的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各校名列涪陵五中和涪陵实验中学总指标数最后一名学生的分数，且需达到涪陵五中、涪陵实验中学志愿录取分数线下10分及以内；其次录取涪高中的指标生，录取的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各校名列涪陵五中、实验中学、涪高中总指标数最后一名学生的分数，且需达到涪高中志愿录取分数线下10分及以内；最后录取十七中的指标生（录取办法同上）。第二步录取划线志愿学生，按志愿批次先后、学校招生计划、学生志愿及考试成绩分别划线录取，最后一名考生总分相等时，依次按照考生语文、数学、英语（含听说智能测试）、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单科成绩分数高者优先录取。

各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学校招收的新生均应发放学校新生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由学校自行设计印制），并加盖学校公章方为有效。被录取的学生按照通知时间到录取学校报名注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校务必高度重视，强化政治担当，落实主体责任，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招生工作规定和政策，切实加强招生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压实责任，确保招生工作落实到位、规范有序。

（二）加大宣传，接受监督。各校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门户网站、主流媒体和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充分、深入、细致地宣传招生政策和招生办法，要认真组织学生、家长、教职工学习相关招生文件，特别是志愿填报规则，及时回应学生、家长关切的热点问题，让群众了解普通高中招生政策，引导家长理性对待分数。特别要加强试点举办综合高中的宣传，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切实做到招生政策公开、招生计划公开、录取分数公开、录取程序公开、照顾对象和条件公开、录取结果公开、收费标准公开、重大违规事件处理结果公开等“八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同时，要加强对网络谣言、不实信息等有害信息的处置，营造和谐稳定的招生氛围和公平公正的招生环境。

（三）执行政策，严肃纪律。各校要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严肃招生纪律。所有学校（含民办高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严禁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严禁与社会机构联合举办复读班。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形式进行有偿生源买卖，严禁送生或招生学校干涉学生自主填报志愿，严禁招生学校对考生及家长许诺提前录取或进行不实宣传，严禁委托中介机构参与招生工作，严禁在正式录取前以任何形式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严禁以任何形式限制学生合理流动。已被录取的高中新生，非录取学校不得接收；已被中职与本科贯通“3+4”分段招生、海航班录取的考生，普通高中不再录取；凡违规招收的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学生不予注册普通高中学籍。各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学校要切实规范招生和办学行为，严格高中学籍管理，严禁空挂学籍、伪造学籍、人籍分离、违规招生、违规借读等行为，从2024年秋期入学的高一新生起，实行人、籍（国库和市库学籍）、考（学考考籍）一致。民办学校要按规定要求和招生计划与公办学校同步开展招生工作。所有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升学率”“录取率”“高分考生”等，不得以中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不得片面将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先及职称晋升挂钩。区教委将对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违反工作规定和纪律的学校及其相关人员，依照有关规定，实行相应行政和纪律处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高中阶段学校或初中学校，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区教委招生咨询及招生行为监督举报电话：72860620。

附件：1.2026年涪陵区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招生计划表

2.2026年涪陵区市级重点高中指标生分配表

3.《涪陵区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指南》发放领取表

4.涪陵区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招生志愿卡

5.2026年涪陵区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招生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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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教育委员会

2026年5月19日

重庆市涪陵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19日印发
附件1

2026年涪陵区普通高中（综合高中）招生计划表

	学校名称
	计划班数
	计划人数
	备注

	合计
	171
	8500
	　

	涪陵五中
	26
	1300
	含艺体特长生42人

	涪陵实验中学
	26
	1300
	含艺体特长生42人

	涪高中
	26
	1300
	含艺体特长生42人

	涪陵十七中
	8
	400
	含艺体特长生15人

	涪陵十八中
	18
	900
	含艺体特长生15人

	涪陵外国语学校（民办）
	10
	450
	180人填报志愿划线录取（含艺体特长生20人），270人由学校自主招生录取

	涪陵立达学校（民办）
	4
	200
	80人填报志愿划线录取（含艺体特长生15人），120人由学校自主招生录取

	涪陵一中
	14
	700
	含艺体特长生25人

	涪陵二十中
	14
	700
	含日语班200人、艺体特长生25人

	涪陵二中
	5
	250
	含艺体特长生7人

	涪陵七中
	5
	250
	含艺体特长生7人

	涪陵十中
	5
	250
	含艺体特长生7人

	涪陵职教中心
	6
	300
	综合高中

	涪陵信息技术学校（民办）
	4
	200
	综合高中


附件2

2026年涪陵区市级重点高中指标生分配表

	学校名称
	指标总数
	涪陵五中指标数
	涪陵实验中学指标数
	涪高中指标数
	涪陵十七中指标数

	合计
	3010
	800
	800
	1100
	310

	涪陵五中
	277
	119
	0
	145
	13

	实验中学
	191
	0
	71
	110
	10

	涪陵二中
	11
	1
	0
	8
	2

	涪陵四中
	15
	1
	1
	11
	2

	涪陵七中
	13
	2
	2
	7
	2

	涪陵八中
	9
	0
	1
	3
	5

	涪陵九中
	174
	30
	33
	94
	17

	涪陵九中教育集团师院附中
	9
	0
	0
	1
	8

	涪陵十中
	35
	1
	3
	13
	18

	涪陵十一中
	15
	2
	1
	5
	7

	涪陵十四中教育集团北斗校区
	283
	74
	77
	109
	23

	涪陵十四中教育集团涪州中学
	402
	138
	147
	86
	31

	涪陵十四中教育集团义和中学
	86
	19
	26
	30
	11

	涪陵十五中教育集团本部校区
	352
	99
	105
	120
	28

	涪陵十五中教育集团江北实验学校
	40
	2
	2
	14
	22

	涪陵十六中教育集团本部校区
	200
	36
	39
	106
	19

	涪陵十六中教育集团龙桥中学
	26
	8
	8
	8
	2

	涪陵十七中
	34
	6
	5
	10
	13

	涪陵十八中
	29
	0
	0
	29
	0

	涪陵巴蜀中学教育集团本部校区
	354
	146
	157
	37
	14

	涪陵巴蜀中学教育集团十二中
	12
	1
	1
	7
	3

	涪陵二十一中
	88
	15
	16
	42
	15

	浙涪友谊学校
	107
	37
	38
	24
	8

	涪陵外国语学校
	119
	43
	45
	23
	8

	涪陵立达学校
	31
	9
	10
	8
	4

	涪陵十九中
	21
	3
	3
	13
	2

	石龙学校
	1
	0
	0
	1
	0

	梓里学校
	2
	0
	0
	1
	1

	荔枝玉峰学校
	7
	2
	2
	2
	1

	武陵山学校
	4
	1
	0
	1
	2

	石沱中学
	6
	0
	1
	5
	0

	中峰中学
	8
	1
	1
	4
	2

	百胜中学
	2
	0
	0
	1
	1

	增福中学
	6
	1
	2
	1
	2

	同乐中学
	6
	1
	1
	2
	2

	聚宝中学
	8
	1
	1
	5
	1

	大顺中学
	13
	0
	0
	12
	1

	涪陵六中
	9
	0
	1
	1
	7

	罗云中学
	5
	1
	0
	1
	3


附件3

《涪陵区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指南》发放领取表

学校：             班级：          班主任：       发放时间：2026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领取签字
	备注

	
	
	
	

	
	
	
	

	
	
	
	

	
	
	
	

	
	
	
	

	
	
	
	

	
	
	
	

	
	
	
	

	
	
	
	

	
	
	
	

	
	
	
	

	
	
	
	

	
	
	
	

	
	
	
	

	
	
	
	

	
	
	
	

	
	
	
	

	
	
	
	

	
	
	
	

	
	
	
	

	
	
	
	

	
	
	
	

	
	
	
	

	
	
	
	

	
	
	
	

	
	
	
	

	
	
	
	

	
	
	
	


一班一表，不足行自行添加，学校保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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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6年涪陵区普通高中（综合高中）招生降分登记公示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毕业

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降分类别
	学校初审降分

	
	
	
	
	
	少数民族类别此列需填写具体民族
	

	
	
	
	
	
	
	

	
	
	
	
	
	
	

	
	
	
	
	
	
	

	
	
	
	
	
	
	

	
	
	
	
	
	
	

	
	
	
	
	
	
	

	
	
	
	
	
	
	

	
	
	
	
	
	
	


说明：1.降分类别填写“少数民族、归侨、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字样。

2.此表需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无异议后由学校将考生的降分填写在报名登记表的“降分类别”和“降分分值”列。

3.所有考生按照考号先后顺序排列。
— 10 —
— 11 —

